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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暂行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发［2009］18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劳动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

动保障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

通知》（国办发[2009] 66号，以下简称《暂行

办法》）。为做好《暂行办法》的贯彻落实工

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领会《暂行办法》精神。做

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

作，事关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暂行办法》的出台实施，是一

项重大的惠民政策，是一件利民生的好事、顺



民意的实事。全面贯彻落实《暂行办法》，有

利于维护参保人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养老保

险权益，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

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和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发

展。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学习和

准确把握《暂行办法》的政策要点，从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出发，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高度，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

高度，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与和

谐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暂行办法》的重要

意义，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国务院的决策上来，

积极主动、认真细致、不折不扣地做好《暂行

办法》的贯彻落实工作。 

  二、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各地要结合

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暂行办法》

的实施方案，对组织领导、任务安排、工作进

度、配套措施、应急预案和检查监督等作出具

体安排。特别是元旦、春节将至，这一期间也

是参保人员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高峰

期，要抓紧作出具体部署，做到有预案、有措

施，重点加强经办服务一线窗口的工作力量，

确保实施工作有序进行。各地贯彻落实《暂行

办法》的实施方案，请于2010年1 月底前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 

  三、全力做好经办服务工作。为保障《暂

行办法》实施到位，部里制定了关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意

见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业务经办规程。各地要按照《暂行办法》和若

干问题的意见、经办规程的要求，坚持统一规

范、维护权益、方便群众、按时准确的原则，

在发凭证、接电话、办手续、转基金等各个环

节上，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认真做

好经办管理工作。各地要服从大局，严格按照



统一的业务经办规程执行，并调整完善本地区

的经办管理程序。 

  四、深入开展宣传解释工作。各地要在本

地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宣传部门，集

中一段时间深入开展专项宣传活动，把宣传工

作做在前、做到位。要总体筹划，突出重点，

注重对转移接续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的面对面宣

传和政策解读释疑；要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

传，既注重利用平面、电子媒体，也可印发小

册子、宣传单等；要深入到企业基层开展宣

传，指导和督促企业相关管理人员到车间、工

地一线，对职工特别是农民工解读政策；要注

重政策宣传通俗易懂，做到政策口语化、权益

数量化、流程形象化，通过举实例、算细账等

方式，让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看得明白，心中有

数；要加强与媒体沟通联络，大力开展正面宣

传，同时制订相关工作预案，积极妥善地应对

可能出现的负面情况，确保维护社会稳定。 

  五、大力开展业务培训工作。《暂行办

法》的实施，政策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特别是

实施的时间紧、任务重，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十

分重要。部里将举办《暂行办法》培训班，对

地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的业务骨干进行培训。各地也要结合

实际，对县以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基层单位和业务骨干、企业相

关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力求使所有管理和经办


